
立法會 CB(2)473/05-06(01)號文件 

二零 零五年十一月二十二日  
資料文件  
 
 
 

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 
 
 

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小組委員會  
 

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綜援 )計劃下  
有關單親家長／家庭照顧者的修訂建議  

欣曉計劃  
 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提供有關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(綜援 )下單
親家長／家庭照顧者而設的欣曉計劃的補充資料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主 席 張 超 雄 議 員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

上，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適合欣曉計劃下綜援單親家長／家庭照顧者的

職位空缺分析數據。同時，他要求政府當局考慮給受助人發放交通津

貼及提供個案管理支援，並提出義務工作和參加培訓課程可否被接納

為豁免尋找兼職工作的原因。  
 

 
當局的回應  
 
3 .  經仔細考慮主席先生的意見後，我們對有關事項有以下回應 :  
 

( a )  職位空缺的分析  
 

-  臨時統計數字顯示，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率由二零 零五

年 七 月 至 九 月 的 5 .5%下 降 至 二 零 零 五 年 八 月 至 十 月 的

5 .3%，同期就業不足率亦由 2 . 6 %  下降至 2 .5%，兩項統

計數字均是自二零 零一年九月以來最低記錄。新增職位

不單有來自服務業，例如進出口貿易業，運輸業及個人

服務業等，亦有來自本地製造業及建造業。於二零 零五

年最初十個月，勞工處共錄得 306  035 份全職及 50  8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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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兼職職位空缺，其中包括一些或會適合單親家長／家

庭照顧者從事的行業例如文員、服務工作，商店銷售員

及非技術工人。  
 
-  我們預期有關的單親家長／家庭照顧者並不會同一時間

投入勞工市場，其中一些會基於合理的原因獲得豁免，

例如剛受到家庭暴 力傷害或需要照顧殘疾家人。在現階

段評估於特定時間內各地區的實際職位空缺會有困難。

然而，隨著欣曉計劃於 2006 年 4 月推行，屆時計劃下的

就業援助主任及參加了「欣曉計劃」的深入就業援助計

劃的營辦機構便會密切 留意適合單親家長的職位空缺，

我 們 相 信 勞 工 市 場 會 有 適 合 單 親 家 長 的 工 作 。 舉 例 來

說，本地家庭傭工最新職位空缺的分佈 (見附件 )顯示單
親家長／家庭照顧者有就業機會。  

 
( b )   交通津貼  
 

-  在計算每月綜援標準金額時，我們已考慮受助人的交通

開支。在欣曉計劃下能夠成功重返就業市場的單親家長

可受惠於綜援豁免計算入息安排，最高可獲豁免每月入

息 2 ,500 元，有關單親家長／家庭照顧者可利用豁免金

額支付交通開支。「欣曉計劃」下的深入就業援助計劃

的參加者亦可申請短暫經濟援助，以協助他們應付尋找

工作的各項需要。所以我們認為不需要提供交通津貼。  
 
( c )   個案管理支援  
 

-  在欣曉計劃下，單親家長／家庭照顧者首先由負責跟進

個案的社會福利署就業援助主任邀請接受面談，如需要

進一步的援助或培訓，他們將獲轉介至「欣曉計劃」下

的深入就業援助計劃的營辦機構。若他們有其他福利需

要，他們亦可獲轉介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跟進。  
 
 
( d )  義務工作及培訓  
 

-  建議的整體目的是鼓勵單親家長／家庭照顧者重返就業

市場。雖然義務工作及培訓對單親家長／家庭照顧者是

很有意義的，但我們相信他們如能在勞動市場積極尋找

工作，包括兼職工作，將會獲得很有用的經驗，以便重

返就業市場及達至自力更生。  
 
 
4 .  綜援單親家長／兒童照顧者如已作出適當的努力尋找工作，包括

兼職工作，將不會受罰。當局只會在單親家長／兒童照顧者沒有出席

就 業 進 度 面 談 或 參 加 欣 曉 計 劃 下 的 深 入 就 業 援 助 計 劃 時 扣 減 其 援 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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金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亦 聽 取 了 綜 援 單 親 家 長 的 意 見 ， 在 這 階 段 保 留 每 月

$225 的單親補助金。  
 
5 .  綜援單親家長／兒童照顧者不須參加社區工作計劃，而其他積極

就業援助計劃下的健全人士則必須參與。  
 
6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。  
 
 
 
 
衞生福利及食物局／  
社會福利署  
二零 零五年十一月  



附件  

 

再培訓局提供有關本地家務助理空缺的最新數據  

 

登記空缺  0 5 / 0 6 年度  ( 1 / 4 / 0 5  - 3 0 / 9 / 0 5 )  

登記空缺  

地區  數目  百分比  

中西區  1  5 4 0  5 . 8 %  

灣仔區  1  1 4 3  4 . 3 %  

東區  2  9 7 5  1 1 . 1 %  

南區  1  0 9 2  4 . 1 %  

油尖旺區  2  0 9 3  7 . 8 %  

九龍城區  1  2 9 3  4 . 8 %  

觀塘區  3  5 7 5  1 3 . 4 %  

黃大仙區  1  4 7 4  5 . 5 %  

深水埗區  1  1 4 9  4 . 3 %  

荃灣及青衣區  2  6 2 7  9 . 8 %  

西貢區  4 5 6  1 . 7 %  

沙田區  2  3 7 7  8 . 9 %  

大埔區  8 2 9  3 . 1 %  

新界北區  5 9 2  2 . 2 %  

元朗區  1  5 5 9  5 . 8 %  

屯門區  1  4 6 4  5 . 5 %  

長洲  8  0 . 0 %  

大嶼山  4 2 3  1 . 6 %  

其他離島  1 0  0 . 0 %  

總計：  2 6  6 7 9  1 0 0 . 0 %  

 

 


